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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轉讓合同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賣方與廣東晨訊就廣東晨訊以代價人民幣38,700,000元（相當於43,73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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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合同

日期：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訂約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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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